
大學繁星推薦、申請入學 

招生試務作業宣導說明 

111學年度 

報告單位：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110.11.16-17 



繁星推薦  

•招生作業時程 •簡章相關資訊 

•成績上傳說明 •成績比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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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10.12.01 (三) 紙本簡章發售 

111.01.11 (二) 至 111.01.12 (三) 
中度或重度聽障生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資格申請及寄送 
證明文件（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01.24 (一) 下午2時 公告中度或重度聽障生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資格審查結果 

111.02.09 (三) 至 111.02.10 (四) 
推薦學校將在校學業成績資料檔(高一至高三上學期)上傳至甄選委員會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02.14 (一) 至 111.02.15 (二) 
推薦學校至系統回報高一、高二在校學業成績比對差異原因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02.17 (四) 
推薦學校將更正後之在校學業成績、證號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 
(身分證號、報名序號有誤或比對差異成績有誤之推薦學校) 

111.02.23 (三) 
推薦學校至繁星推薦報名作業系統取得計算完成之在校學業成績 
資料（含「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50%之學生名單） 

111.02.24 (四) 至 111.02.25 (五) 甄選委員會舉辦「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報名作業系統說明會」 

繁星推薦招生作業時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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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招生作業時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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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11.03.02 (三) 、111.03.03 (四)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111.03.01公告)、寄發術科考試成績單 

預計111.03.03 (四) 開放下載校系學測、英聽檢定標準查詢結果 

111.03.08 (二) 至 111.06.18 (六) 報名考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111.03.15 (二) 至 111.03.16 (三) 
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及報名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 

111.03.22 (二) 上午9時 
公告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名單及提供檔案下載 
公告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11.03.22 (二) 至 111.03.24 (四) 
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111.05.19 (四) 至 111.06.05 (日)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日期 

111.06.08 (三) 上午9時 甄選委員會公告第八類學群錄取名單 

111.06.15 (三) 至 110.06.18 (日)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繁星推薦簡章資訊 
項目 111學年度 110學年度 

招生學校 67 68 

招生學系(組)總數 1,807 1,779 

招生名額總數 16,178 16,111 

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2,002 1,969 

       學群類別 

項目 

不分 
學群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第八類 

招生校系數 8 943 531 241 11 40 2 13 18 

招生名額 57 8,150 5,060 2,441 29 159 4 52 226 

外加名額 9 1,146 541 263 6 25 1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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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108入學生 
高一在校成績 
109/12/29-12/30 

高一課程結束上傳
高一上下共2個學
期在校成績 

108入學生 
高二在校成績 
110/11/23-11/24 

高二課程結束上傳
高二上下共2個學
期在校成績 

108入學生 
高一至高三上 
在校成績 

111/02/09-02/10 

高三上課程結束上
傳高一至高三上共
5個學期在校成績 

高一、高二 
在校成績比對 
差異回報 

111/02/14-02/15 

下載在校成績比對
結果並依限填報成
績差異原因 

為順利介接中央學習歷程資料庫修課紀錄，且確保高中成績之正確性，經教育部
核定，111、112學年度銜接過渡期間，仍維持現行上傳及比對作業，採高中逐年
將學生在校成績傳送予甄選會作為繁星推薦管道升學使用。 

繁星推薦成績 
上傳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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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採計範圍及採計科目調整(1) 

學業成績總平均、 
國語文、英語文 
之範圍至第五學期。 

必修單科成績採計
科目，新增生活科
技、資訊科技2科。 

高二數學A、數學B維持一個
必修數學單科，不分列為2科。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成績，
按其於高中課程計畫平臺
填報之授課科目，分別對
應輸入。 

綜高學術學程高二、
高三上必修單科成績，
應對應普高之必修科
目暨學分數，自訂其
成績計算方式。 

依據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教育部及招聯會相關會議決議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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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語文 
高一國語文、高二國語文、

高三上國語文 

地球 

科學 

高一地球科學、高二地球

科學 
音樂 高一音樂、高二音樂 

英語文 
高一英語文、高二英語文、

高三上英語文 
歷史 高一歷史、高二歷史 美術 高一美術、高二美術 

數學 高一數學、高二數學 地理 高一地理、高二地理 舞蹈 高一舞蹈、高二舞蹈 

物理 高一物理、高二物理 
公民與

社會 

高一公民與社會、高二公

民與社會 
體育 高一體育、高二體育 

化學 高一化學、高二化學 
生活 

科技 

高一生活科技、高二生活

科技、高三上生活科技 
    

生物 高一生物、高二生物 
資訊 

科技 

高一資訊科技、高二資訊

科技、高三上資訊科技 
    

繁星推薦成績採計範圍及採計科目調整(2) 

調整後，各必修單科學業成績範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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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高一至高三上成績上傳流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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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截止後，不再受理休、退學等因素異動 

甄選委員會以推薦學校於上傳期間所上傳符合繁星推薦資格之學生，計算「在校學

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上傳截止日（111.02.10）後，如原上傳學生中有休退學、

轉學等情事，不再受理成績重新上傳。 

復學生成績上傳 

若有符合推薦報名資格之學生於高三下學期復學，請於111.02.15前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備文通知本會並重新上傳全校成績。 

上傳時間及傳真 

 111.02.09（三）至111.02.10（四）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於上述規定時間完成上傳後，需傳真下方資料至甄選委員會 

傳送學生成績回覆表 
推薦學校成績上傳作業檢核表（需校長簽章） 
學業成績總平均０分學生清冊(如無，免傳真) 



10 

不須上傳學生 

 綜高修習專門學程學生 

 綜高非全程修習學術學程學生 

 職業類科學生 

 雙語部學生、戲劇班學生、進修部
學生 

 普通科與學術學程互轉的學生 

 藝才班及體育班有轉讀情形的學生 

 跳級生、轉學生 

需上傳學生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 

全程就讀普通科學生均需上傳(含科學班) 

 教育部核定辦理之綜合高級中學 

全程修習學術學程學生需上傳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 

全程就讀普通科之學生需上傳 

上述學校依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
班設立要點等設立並經各該教育主管機關核定之
音樂、美術、舞蹈等藝才班及體育班學生 

全程就讀普通科藝才班及體育班學生需上傳 

符合繁星推薦資格學生注意事項 



在校成績檔案規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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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成績檔案規格(2) 

註：有關「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小數點第一位以下之進位方式，應與109年12月上
傳之「高一在校學業成績」及110年11月上傳之「高二在校學業成績」檔案所採用
的進位方式相同，並核對上述所上傳高一、高二成績時，留存之「學生個人高一
(高二)在校學業成績一覽表」是否一致，以減少三次成績間之差異。 

12 



成績百分比計算方式
-每百分比人數計算 

百分比 累計數 每百分比推薦累計人數 該百分比推薦人數 

1% 4.73 5 5 

2% 9.46 10 5 

3% 14.19 15 5 

4% 18.92 19 4 

5% 23.65 24 5 

6% 28.38 29 5 

7% 33.11 34 5 

8% 37.84 38 4 

9% 42.57 43 5 

10% 47.3 48 5 

11% 52.03 53 5 

12% 56.76 57 4 

… … … … 

例：某校符合推薦資格之高三在學人數為473人， 
        則該校每百分比可推薦人數如下表： 

13 

※各校每百分比推薦人數採累計方式計算，
並採無條件進位累計每百分比推薦人數。 



將學生高一至高三上共計五學期學業總平均相加總和除以5，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
(第3位四捨五入)，即為學生之在校學業成績。 

依照學生在校學業成績高低排序，再依該校每百分比人數即可得出每位學生之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序號 姓名 
在校學業成績 

(百分比) 
在校學業成績 

(分數) 
(高三上) 
學業總平均 

(高二下) 
學業總平均 

(高二上) 
學業總平均 

(高一下) 
學業總平均 

(高一上) 
學業總平均 

1 林小飛 1% 90.56 90.2 93.6 91.1 89.2 88.7 

2 派大星 1% 89.68 88.5 89.2 90.8 91.7 88.2 

3 湯瑪士 1% 88.48 87.3 90.6 89.4 87.3 87.8 

4 哈 洛 1% 88.24 86.1 90.6 89.4 87.3 87.8 

5 李大同 1% 88.22 88.8 90.3 87.9 87.1 87 

6 章魚哥 2% 87.68 87.1 88.6 89.8 85.6 87.3 

7 柯博文 2% 87.28 86.5 86 88.2 88 87.7 

8 林大日 2% 87.12 86.1 87.3 88.4 86.9 86.9 

9 詹姆士 2% 86.92 85.9 87.4 88.1 87.2 86 

10 香吉士 2% 86.88 86.1 89.4 89.2 84.2 85.5 

11 金大傳 3% 86.88 85.6 86.6 86.5 87.2 88.5 

… … … … … … … … 

86.1+90.6+8
9.4+87.3+87.
8＝441.2 
441.2÷5＝
88.24 

「在校學業成績」、國語文、英語文等2科以及各藝才班對應之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等4科之「單科
學業成績總平均」遇有同分時，同分之學生將進行同分參酌，依序以「高三上總平均」、「高二下總平
均」、「高二上總平均」、「高一下總平均」、「高一上總平均」之順序辦理；其餘「單科學業成績總
平均」依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授課實務，不進行同分參酌。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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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高二、高三上必修單科學業成績 

綜合高級中學學術學程之高二、高三上必修單科學業成績(含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
推薦學校應對應普通高級中學各必修科目暨學分數，自訂各單科成績之計算方式，並
於校內公布後審慎辦理。 

如同時設有普通科及學術學程課程 

應分別計算「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學生如因未達開課人數而與普通科學生一併上課，且在校學業

成績評比方式與普通科學生一致者，則須併同普通科之學生計算。 

成績計算 

「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應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

規定辦理。 

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應以原成績辦理；重讀之科目，應以再次選讀所得之成績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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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上傳重點提示(1) 



學生學測報名序號及身分證號碼 

所上傳之學生報名序號及身分證號碼務必與報名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或術科

考試)證號相同，以免事後發現有誤須向本會辦理更正事宜。 
如學科能力測驗並非由您所辦理報名，請務必洽詢貴校辦理報名學測(或術科考試)
作業之承辦同仁以取得學生正確之證號。 

如有學生未報名111學科能力測驗及術科 

該學生之「學測報名序號」欄位，請輸入虛擬報名序號，且不得與其他學生重複。 

務必於上傳成績檔案「報名學測或術科考試情形」欄位內，註記為代碼3。 

如設有藝才班及體育班 

應分別計算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推薦學校應依各相關課程綱要規定，按學生在校所學之相關術科課程或表現等，訂
定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科目各學期單一成績之計算方式，並於校內公布後審慎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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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上傳重點提示(2)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成績輸入說明 
依據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工作圈暨考招長程案議題規劃小組聯席會議決議 

 推薦學校應依各相關課程綱要規定，按其於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填報之授課科目，分
別對應輸入於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之
科目成績內，並於校內公布後審慎辦理。 

例如上圖課程計畫平臺之「探究與實作課程」填報於「物理高二上」及「生物高二
下」，其成績即輸入於繁星推薦上傳成績「物理高二上」及「生物高二下」科目欄
位中，由校內推薦委員會決議其成績之計算方式，並於校內公布後審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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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 

填報 

111年02月14日(一)至 
111至02月15日(二)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止 

步驟1：自系統下載比對結果檔， 
                     並查明差異原因。 

步驟2：依差異項目回報差異原因，可選擇 
             「預設原因」或「自行輸入原因」。 
              預覽無誤送出確認，並列印報表， 
              妥善留存即可。 

將三個時期上傳之繁星推薦高一、高二
在校學業成績，就檔案中符合繁星資格
之學生數、學業成績(各必修單科、總平
均)及就讀科、學程、班別進行比對。 

人數不符預設原因 

休學、退學、轉學、復學、重讀 

成績不符預設原因 

未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誤植至補考
或重修後成績、未以重讀後成績登錄、
漏登成績(例:原成績登錄為-1)、成績
登錄有誤…等 

繁星推薦成績比對作業說明 

※惟各藝才班、體育班對應之專業 
   科目成績，因校內推薦委員會不  
   及於上傳前審議並於校內公告其 
   核算方式，故其成績不納入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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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招生作業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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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成績及計算方式
未依照其相關規定處理，
且未確實提供學生核對 

未確實管控校內學生
學籍管理，致誤上傳
不符合推薦資格學生 

高中校內繁星推薦委員會
組織成員不夠完善，且未
確實執行其權責工作 

職務承辦人異動
未確實業務交接 

1 

2 

3 4 

5 
高中校內訂定繁星推薦
原則及程序不夠周全，
且未確實審慎辦理 



繁星推薦成績上傳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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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科、學程、班別」填寫錯誤 3 

未以重讀後成績上傳 5 

成績有誤(科目代碼抓錯、校內系統轉出有誤等) 7 

漏登成績或科目欄位誤植 4 

誤上傳不符合繁星推薦資格的學生成績 2 

未以重修或補考前之原始成績上傳 6 

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進位方式有誤或全部輸入整數 8 

報名序號或身分證號碼有誤 1 



申請入學  

•招生作業時程 •簡章相關資訊 

•證號比對說明 •審查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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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10.12.01 (三) 紙本簡章發售 

111.01.11 (二) 至 111.01.12 (三) 
中度或重度聽障生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資格申請及寄送證明 
文件（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01.24 (一) 下午2時 公告中度或重度聽障生免檢定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資格審查結果 

        預計 
       111.01.25 (二) 至 111.01.27 (四) 

學測報名學生與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學生之身分證號碼比對差異回報 

111.02.24 (四) 至 111.02.25 (五) 甄選委員會舉辦「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報名作業系統說明會」 

111.03.02 (三) 、111.03.03 (四)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111.03.01公告)、寄發術科考試成績單 

111.03.08 (二) 至 111.06.18 (六) 報名考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111.03.23 (三) 至 111.03.25 (五) 集體報名學校及個別報名考生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 

111.03.24 (四) 至 111.03.25 (五) 
集體報名學校及個別報名考生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集體報名學校：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03.31 (四) 上午9時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申請入學招生作業時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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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111.04.14 (四) 至 04.20 (三) 
 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勾選學習歷程檔案)【測試】系統開放 

 (系統內為學生高一至高二共四學期學習歷程資料) 

        111.05.05 (四) 至 05.11 (三) 
 第二階段審查資料上傳(勾選學習歷程檔案)【正式】系統開放 

 (系統內為學生高一至高三共六學期學習歷程資料;修課紀錄不含第六學期) 

        111.05.12 (四) 至 05.13 (五) 
 高中(職)學校上傳應屆畢業學生之第六學期修課紀錄(PDF檔)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7時止) 

        111.05.16 (一) 至 05.17 (二)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應屆畢業學生上網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1.05.19 (四) 至 06.05 (日)  各大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11.06.09 (四) 至 06.10 (五) 錄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1.06.15 (三) 上午9時 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111.06.15 (三) 至 06.18 (六)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申請入學招生作業時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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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1學年度 110學年度 

招生學校 68 69 

招生學系(組)總數 2,195 2,181 

招生名額總數 55,810 
(含願景組名額總數123) 

55,541 
(含願景組名額總數107) 

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3,291 3,317 

離島外加名額總數 259 260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總數 426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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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簡章資訊 



學測與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證號比對說明 

25 

為確保考生於審查資料上傳(勾選)期間得以順利介接至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進行勾選，將
由甄選會協助產生學測資料與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身分證號碼不符之清單，供高中下載，
各高中須依規定期限分別向證號有誤之單位申請釐正。 

查證回覆：查明證號不符考生之正確證號，並回覆甄選會。 
申請釐正：分別向證號有誤之單位(國教署或大考中心基金會)

依其規定時間內申請釐正。 

證號不符釐正流程 

111年1月25日(二)至1月27日(四)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止 

下載證號不符清單時間 

請務必於申請入學報名截止日(3/25)前完成申請釐正，如未依規定申請釐正，恐
致考生於審查資料上傳(勾選)期間(5/5~5/11)無法使用高中學習歷程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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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內容調整說明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 

A.修課紀錄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D.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 

  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 

  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 

  關課程學習成果 

F.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 

G.社團活動經驗 

H.擔任幹部經驗 

I.服務學習經驗 

J.競賽表現 

K.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O.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 

  涯規劃 

R.(校系自行輸

入限10字) 

S.(校系自行輸

入限10字) 

T.(校系自行輸

入限10字) 

參照招生簡章第20頁「審查資料項目內容對照表」 

      審查資料項目： 

                修課紀錄(A)、課程學習成果(B)、多元表現(J、L、N)、  

                學習歷程自述(O)、其他(R.程式設計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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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1) 

上傳時間 項目 高中歷程檔案範圍 

111.04.14 (四) 至 04.20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開放測試】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 高一、高二共四個學期 

111.05.05 (四) 至 05.11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正式上傳】審查資料上傳(勾選)系統 

(截止時間依各校規定) 

高一、高二、高三共六個學期 

(修課紀錄為五個學期) 

考生登入系統後，即可檢視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內容，如資料有誤，應儘

速向就讀高中反映。高中如屬行政處理之疏失，應依簡章規定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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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2) 

考生首次登入系統時，可逐一對通過篩選校系的「課程學習成果」與「多
元表現」兩項，設定要「自行上傳PDF檔」或「勾選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 

註1. 校系如尚未完成確認，皆可再次進行修改設定繳交方式。 
註2. 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無檔案者，皆以「PDF上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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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學審查資料上傳系統畫面說明(3)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 學習歷程自述 其他 

應屆生由高中學
習歷程資料庫提
供五個學期成績 

依校系要求內容或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
提供至多3件 

依校系要求內容
或其他多元表現
提供至多10件 

依校系要求內容
自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依校系要求內容
自行製作成一個
PDF檔案上傳 

另須製作一個多元表現
綜整心得PDF檔案上傳 

審查資料各項上傳說明 

其餘考生由本人
自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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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資料庫及修課紀錄PDF更正處理原則 

項目 學生查看時間 高中學校更正處裡方式 

第一至第四學期之修課
紀錄、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EP) 

系統[開放測試]時間： 

111.04.14 (四) 至 04.20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 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

應備文逕向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主管權責單位辦理更正 

第五學期修課紀錄、 
第五至第六學期課程學
習成果及多元表現(EP) 

系統[正式上傳]時間： 

111.05.05 (四) 至 05.11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 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

應備文檢附更正資料逕向考生

申請之大學辦理更正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PDF檔) 

上網查詢時間： 

111.05.16 (一) 至 05.17 (二)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 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

應備文檢附更正之修課紀錄逕

向考生申請之大學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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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敬 請 指 教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電話：05-2721799  

本說明會簡報將於110.11.18上午9時起於本會網站公告，
歡迎下載使用！！ 


